
6.2.6 本条所提出的设计要求与《福建省绿色建筑评价标准》DBJ/T 13-118-2014 
的第 7.2.7 条对应。 

本地材料是指距离施工现场 500km 以内的材料。绿色建筑除要求材料优异

的使用性能外，还要注意材料运输过程中是否节能和环保，因此应充分了解当

地建筑材料的生产和供应的有关信息，以便在设计和施工阶段尽可能实现就地

取材，减少材料运输过程资源、能源消耗和环境污染。在设计时可重点关注混

凝土、砌体、钢筋等用量较大的建筑材料，若这些材料均在 500km 以内采购可

认为本条符合要求，否则应依据工程预算清单或预算书进行本地建筑材料的计

算分析。宜在施工图设计说明中明确本条设计要求，并提供建设单位采购的承

诺函或其他相关说明文件。 

 


